
本科教学运行管理有关规定的补充说明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41 号）精神，正确适用本科生各年级《本科生学

籍管理细则》《教学考核组织管理细则》《学士学位授予实施

办法》等相关规定，妥善解决不同年级规范性文件差异性、

学籍异动管理复杂性等有关问题，就以上文件的适用作出如

下补充说明： 

一、学籍管理 

第一条 学生因休学和保留学籍后复学、转专业、延长

学制等学籍异动情况导致降级的，学院应及时指导降级学生

选择学业管理方式，确定降级学生的学籍管理细则所适用的

版本，双方共同填写《降级学籍异动本科生学业管理方式确

认表》（附件 1），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条 2015 年和 2016 年入学的学生，因学业成绩首次

达到退学条件的，可向学院提出退学观察申请，学院可根据

其在校期间表现，批准其继续留校观察一学期，该申请需到

教务处备案（附件 2）。学生在退学观察期内，应合理安排学

业，优先学习不及格课程。如果因学校春秋学期课程安排的

客观性，出现学生在观察期无法重修不及格课程达 20 学分

以上的情况，学生应及时与学院联系，学院核实情况属实后

报教务处备案，如学生在观察期内未出现不及格课程，学校

准许其延长一学期的退学观察期。退学观察期结束后，学生



如未达到跟读年级（或《降级学籍异动本科生学业管理方式

确认表》的学籍管理方式中选定年级）的退学规定，解除退

学观察；如再次达到相关退学规定，则必须退学。学生在校

期间仅允许申请一次退学观察。 

2015年之前入学的学生已经申请过退学试读的，不再允

许申请退学观察。 

第三条 学生未达到退学条件，主动申请退学的，应填

写《本科生学籍处理情况（退学）审批表》（附件 3），经家

长签字同意后，由学院、教务处完成各级审批，然后报主管

校领导审批，并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办理退学相关手续。 

第四条 学生达到退学条件，若主动办理退学手续，则

按照上述第三条执行；若不主动办理退学手续，则由学生所

在学院出具“退学告知书”（附件 4）。学生应在“退学告知

书”送达之日起，填写《本科生学籍处理情况（退学）审批

表》，经家长签字同意后，由学院、教务处完成各级审批，

然后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并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办理退学相

关手续。 

第五条 学生在“退学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两周内未主

动办理退学手续的，由学校授权机构出具“退学决定书”

（附件 5）。学生在接到“退学决定书”后可依据《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和听证规定》申诉。“退学决定书”

由学院放入学生档案。 

二、学位授予 



第六条 2015 年及之后入学的学生，学位授予管理按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试行）》

（北航教字〔2017〕14 号）相关条文执行。 

三、教学考核 

第七条 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

部令第 41 号）的规定对通过补考、重修获得的成绩予以标

注，真实、完整地记载、出具学生毕业成绩。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所有在校学生毕业成绩的管理按照《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教学考核组织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7〕

13 号）相关条文执行。 

第八条 2015 年及之后入学的学生，因学籍异动导致降

级，降级之后的补考成绩计算方法和课程重修管理程序按照

跟读年级所适用的《教学考核组织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执

行。 

四、附则 

第九条 本补充说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本补充说明施行后新出现的涉及学生学籍管理、教学考核

及学位授予的相关事项的处理，适用本补充说明。 

本补充说明施行前已经处理完毕的，或虽已受理但尚未处理

完毕的涉及学生籍管理、教学考核及学位授予的相关事项，

不适用本补充说明。 

 

 



附件 1 

降级学籍异动本科生学业管理方式确认表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学   号  班   级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学籍异动 

情况说明 

降级原因： 

培养方案 

     选  定 

 

学籍管理 

方式选定 

 

考核管理 

方   式 

跟读年级的管理办法 

毕业学位 

要  求 

跟读年级的管理办法 

学   生 

签   字 

 

签字：                           年  月  日 

学   院 

签   字 

 

教学副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 

签  字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教务处保留原件、学院、学生各存一份复印件。 

 



附件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生学籍处理情况（退学观察）审批表 

注：1. 提交本表时需另附个人申请，内容包括对本人学习情况的梳理和对学籍管理规定的

理解。 

2. 此表一式三份（可复印），教务处、学生所在学院、学生本人各存一份。 

3. 国防生必须附有驻校选培办审批意见。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学号  班级  手机  E-mail  

是否国防生  

退 

学 

原 

因 

本人因首次达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5]15

号，□北航教字[2016]9 号，□北航教字[2017]12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学规定向学校申请退学观察一学期。 

本人承诺： 

退学观察系本人在了解学校相关规定后，自愿主动做出之行为； 

如果退学观察期满后，仍达到相关退学规定，则主动办理退学手续。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家 

长 

意 

见 

 

联系电话：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通过对该生学业情况和在校表现的评估，同意该生的退学观察一学期的申请。 

跟读班级：___________ 

教学副院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教 

务 

处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生学籍处理情况（退学）审批表 

注：1. 退学原因：需详细说明学习情况。 

2. 此表一式四份（可复印），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学生所在学院、学生本人各存一份。 

3. 国防生必须附有驻校选培办审批意见。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学号  班级  手机  E-mail  

是否国防生  

退 

学 

原 

因 

本人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向学校申请退学。 

本人承诺： 

退学系本人在了解学校相关规定后，自愿主动做出之行为； 

学校同意本人申请后，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积极主动办理退学手续； 

退学手续办理完毕后，同意学校清理本人学籍，认可与学校再无教育管理关系，同

意学校今后再无义务处理涉及本人学籍及在校期间的其他相关事项； 

本人及本人代理人或委托人不得向学校提出再次入学或恢复学籍要求。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家 

长 

意 

见 

 

联系电话：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教学副院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教 

务 

处 

 

签字：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校 

领 

导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告知书 
         

___________  同学（学号_________），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5〕

15 号）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你已经达到以下退学条件： 

□ 在读期间收到两次退学警告 

□ 在校期间，考核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 20 学分（已经重新学习并且及格的课程

不再计入） 

□ 在校年限达六年（含休学）而未完成学业 

□ 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或未经学校批准逾期不交学费的 

□ 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请于接到退学告知书之日起两周内办理退学手续。  

                                               

 

                                 **学院（盖章有效） 

 

  年  月  日 

学生签收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学院保留原件、学生、教务处各存一份复印件。 



 

附件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告知书 
         

___________  同学（学号_________），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6〕

9 号）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你已经达到以下退学条件： 

□ 一个学期内有 4 门课程考核不及格。课程不区分类别；如果相关课程有补考

机会，则统计时间节点为该学期对应的补考结束之后 

□ 在读期间收到两次退学警告 

□ 在校期间，考核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 20 学分（已经重新学习并且及格的课程

不再计入） 

□ 在校年限达六年（含休学）而未完成学业 

□ 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或未经学校批准逾期不交学费的 

□ 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请于接到退学告知书之日起两周内办理退学手续。  

                                               

 

                                 **学院（盖章有效） 

 

  年  月  日 

学生签收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学院保留原件、学生、教务处各存一份复印件。 



 

附件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告知书 
         

___________  同学（学号_________），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7〕

12 号）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你已经达到以下退学条件： 

□ 在校期间，考核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 20 学分（已经重新学习并且及格的课程

不再计入） 

□ 在校年限达六年（含休学）而未完成学业 

□ 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或未经学校批准逾期不交学费的 

□ 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请于接到退学告知书之日起两周内办理退学手续。  

                                               

 

                                 **学院（盖章有效） 

 

  年  月  日 

学生签收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学院保留原件、学生、教务处各存一份复印件。 



 

附件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决定书 
         

___________  同学（学号_________），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5〕

15 号）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你已经达到以下退学条件： 

□ 在读期间收到两次退学警告 

□ 在校期间，考核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 20 学分（已经重新学习并且及格的课程

不再计入） 

□ 在校年限达六年（含休学）而未完成学业 

□ 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或未经学校批准逾期不交学费的 

□ 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根据 （学校授权机构名称）   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现对你做出退学决定，

请于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起 5日内办理退学手续。若你对退学决定有异议，可依

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和听证规定》办法，在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

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逾期学校将启动学籍清

理相关程序，本退学决定书将放入学生档案。 

                                               

 

                                 学校授权机构（盖章有效） 

 

  年  月  日 

学生签收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学院保留原件、学生、教务处各存一份复印件 



附件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决定书 
         

___________  同学（学号_________），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6〕

9 号）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你已经达到以下退学条件： 

□ 一个学期内有 4 门课程考核不及格。课程不区分类别；如果相关课程有补考

机会，则统计时间节点为该学期对应的补考结束之后 

□ 在读期间收到两次退学警告 

□ 在校期间，考核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 20 学分（已经重新学习并且及格的课程

不再计入） 

□ 在校年限达六年（含休学）而未完成学业 

□ 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或未经学校批准逾期不交学费的 

□ 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根据 （学校授权机构名称）   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现对你做出退学决定，

请于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起 5日内办理退学手续。若你对退学决定有异议，可依

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和听证规定》办法，在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

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逾期学校将启动学籍清

理相关程序，本退学决定书将放入学生档案。 

                                               

 

                                 学校授权机构（盖章有效） 

 

  年  月  日 

学生签收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学院保留原件、学生、教务处各存一份复印件。 



附件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决定书 
         

___________  同学（学号_________），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北航教字〔2017〕

12 号）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你已经达到以下退学条件： 

□ 在校期间，考核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 20 学分（已经重新学习并且及格的课程

不再计入） 

□ 在校年限达六年（含休学）而未完成学业 

□ 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或未经学校批准逾期不交学费的 

□ 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根据 （学校授权机构名称）   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现对你做出退学决定，

请于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起 5日内办理退学手续。若你对退学决定有异议，可依

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和听证规定》办法，在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

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逾期学校将启动学籍清

理相关程序，本退学决定书将放入学生档案。 

                                               

 

                                 学校授权机构（盖章有效） 
 

  年  月  日 

学生签收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学院保留原件、学生、教务处各存一份复印件。 

 


